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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补充回复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或“鸿达兴业”）、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或“发行人会计师”）及国浩律

师（南京）事务所（以下简称“发行人律师”），按照贵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

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61692 号）的要求进行了逐项核查落实，

并对相关问题提交了回复。同时，对于贵会口头反馈中要求进一步说明的情况补

充回复如下： 

（注：在本反馈意见回复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词语或简称与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申请文件中含义相同。） 

 

反馈意见问题 5、本次募投项目“土壤修复项目”需流转和承包荒地、盐碱

退化和酸性土地 19 万亩用于建设土壤修复示范基地。截至 2016 年 5 月 31 日，

申请人子公司西部环保已签署土地流转协议的土地面积合计约 6.67万亩。请申

请人说明尚未签署土地流转协议的土地的进展情况，是否会影响募投项目的实

施。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对《反馈意见》重点问题五进行补充回复： 

（一）签署正式协议的基本情况 

本次募投项目之一“土壤修复项目”拟流转和承包荒地、盐碱退化和酸性土

地 19 万亩用于建设土壤修复示范基地。截至本回复出具日，西部环保已签署土

地流转协议的土地面积合计约 7.07 万亩。 

西部环保已通过租赁的方式流转取得 52,967.96 亩土地，具体如下： 

序 

号 
出租方 

土地面积 

（亩） 
租赁价格 流转期限 

1 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独 39,859.56 2015 年-2020 年，每亩 300 元； 2015 年 -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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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出租方 

土地面积 

（亩） 
租赁价格 流转期限 

贵塔拉镇共 1882 户 2021 年-2028 年，每亩 330 元 年，共 13 年 

2 

乌海市海盛农业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乌海市海

南区巴音陶亥镇） 

6,490.40 

2015 年 12 月 23 日-2025 年 12 月

22 日，每亩 60 元；2025 年 12 月

23 日-2030 年 12 月 22 日，每亩

150 元；2030 年 12 月 23 日-2035

年 12 月 22 日，每亩 200 元；2035

年 12月 23日-2045年 12月 22日，

按当时市价 

2015 年 -2045

年，共 30 年 

3 

乌海市海盛农业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乌海市海

南区巴音陶亥镇） 

2,618.00 2016 年-2027 年，每亩 300 元 
2016 年 -2027

年，共 11 年 

4 

内蒙古分享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巴彦淖尔市临

河区新华镇） 

4,000.00 2016 年-2021 年，每亩 500 元 
2016 年 -2021

年，共 5 年 

合计 52,967.96 - - 

西部环保已通过承包的方式流转取得 17,737.89 亩土地，具体如下： 

序

号 
所在村社 

土地面积 

（亩） 
承包价格 承包期限 

1 
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独

贵塔拉镇 
17,737.89 

2015 年-2017 年，每亩 200 元；2018

年-2028 年，每亩 300 元 

2015 年-2028

年，共 13 年 

合计 17,737.89 - - 

（二）已签署意向性协议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回复签署日，西部环保已签署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租赁）意向

协议的土地面积合计约 13.57 万亩，具体如下： 

出租方 土地座落 土地面积 租金 租赁期限 
租赁土地

用途 

内蒙古分享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 
巴彦淖尔市磴口县 39,667.3 亩 300 元/亩/年 15 年 农业生产 

杭锦旗新亚养殖

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杭锦旗，

东至杭锦淖尔、西至

新亚油路、南至工业

大道、北至水库 

30,000 亩 

租赁期前 10 年

租金为 300 元/亩

/年；第 11-20 年

为 350 元/亩/年；

第21-30年为400

元/亩/年 

30 年 农业生产 

内蒙古西部瀚漠

葡萄酒业有限公

司 

巴彦淖尔市磴口县沙

金套海苏木巴音温都

尔嘎查 

36,000 亩 200 元/亩/年 50 年 农业生产 

杭锦旗吉日嘎朗 吉日嘎朗图镇，东至 30,000 亩 租赁期前 2 年租 12 年 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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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镇人民政府 碱柜村，西至格更召

与黄芥壕交界，南至

沿黄一级公路，北至

国堤 

金为 50 元 /亩 /

年；第 3-7 年为

200 元/亩/年；第

8-12 年为 300 元/

亩/年 

（三）签署正式协议所需的程序 

从土地流转意向性合同到正式签订土地流转协议，通常需要进行进一步核查

土地权属情况、水源状况、土壤检测、航堪丈量等，主要程序如下： 

1、进一步核实当地的土地利用规划、拟流转土地的权属关系； 

2、深入了解拟流转土地所在区域的灌溉水源分布，拟流转土地所在区域的

气候情况，包括降雨量、蒸发量、地下水位等，有助于后续土地改良及利用规划； 

3、进行土壤分析，包括碳酸根、硫酸根、氯离子、碳酸氢根、钾离子、钙

离子、镁离子、钠离子等元素的分析； 

4、公司内部经营决策，进行详细的航堪丈量后与出租方签署正式土地流转

协议。 

目前，西部环保正在针对已签署意向性协议的土地区块进行上述第一、第二

项工作。 

（四）意向性合约至签署正式协议存在的风险因素及预计时间 

1、意向性合约至签署正式协议存在的风险因素 

从土地流转意向性合同到正式签订土地流转协议还存在以下风险因素，同时

协议签署时间亦会受到一定影响： 

（1）公司从土地权属合法规范性角度出发，需要根据历次土地流转过程，

在出租方、土地历次流转涉及的相关主体及土地所在村集体的协助下，就流转过

程中的各阶段逐一确认土地的权属问题，同时全国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工

作尚未完成，可能存在少量出租方之间针对边界存在争议的情形，导致实际签约

流转面积与意向协议约定面积存在差异； 

（2）意向流转土地的面积较大，涉及的出租方数量众多，可能存在少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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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方不愿出租或租赁价格不能达成一致，导致最终流转土地面积与意向协议约定

面积存在差异； 

（3）流转土地所在地区四季温差大及供水存在较强的季节性，同时原流转

土地上农作物的收割处置会影响土地交付时间； 

（4）正式签署土地流转协议时即需要支付土地流转费用和投入土壤改良成

本，且土地流转协议的租赁期大多数在 10 年以上，需要公司持续的资金投入，

因此，公司经营层需要综合考虑公司整体资金使用安排及本次非公发募集资金的

到位情况进一步推进土壤修复工作。 

2、意向性合约至签署正式协议的预计时间 

总体来看，从签署意向性协议至签署正式的土地流转协议过程中需综合考虑

程序性工作的推进情况、风险因素的可能影响以及公司项目资金到位情况等多种

因素，因此意向性合同至签署正式流转协议需花费一定的时间。 

以公司前期签署的正式协议为例，公司 2015 年 4 月开始与相关单位签署土

地流转意向协议，并据此开展了具体的各项考察准备工作，至 2016 年初基本完

成意向协议相关土地的正式协议签署工作，具体情况如下： 

2015 年 4 月 20 日，西部环保与独贵塔拉镇人民政府、杭锦旗人民政府共同

签署了《土地流转意向书》，西部环保拟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独贵塔拉镇

流转承包农业土地约 3.6 万亩；2015 年 5 月 8 日，西部环保与乌海市海南区人民

政府签署了《土地流转意向书》，西部环保拟在内蒙古乌海市海南区巴音陶亥镇

流转承包农业土地约 2 万亩。至 2015 年 11 月 3 日，西部环保与内蒙古鄂尔多斯

市杭锦旗独贵塔拉镇的 1,299 家农户签署了 1,299 份《土地流转合同》，在当地

共计流转承包 26,350.64 亩土地。至 2016 年 4 月，西部环保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杭锦旗独贵塔拉镇、乌海市海南区巴音陶亥镇共计租赁土地约 4.3 万亩，另外在

独贵塔拉镇承包集体荒地约 1.8 万亩。 

（五）土壤改良的程序及所需时间 

为加快土壤修复产品的推广应用，发挥在土壤治理方面的产品和技术优势，

修复西部地区盐碱类退化土地，探索土地修复产业的经营和合作模式，西部环保



1-1-6 

 

自 2015 年 4 月起开展土地流转工作，截至本回复出具日，西部环保累计正式签

约流转土地 7.07 万亩。 

西部环保针对所流转土地的主要改良程序如下： 

1、按照国家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要求和规范对整体地块进行规划和设计，包

括土地平整工程、灌溉与排水工程、田间道路工程、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工

程等； 

2、根据测土结果制定土壤改良方案，改善土壤理化性状、提高土壤肥力和

养分平衡状态，以及消除影响作物生长的土壤障碍因素，包括土壤调理剂施用、

有机质积造和施用、节水农业等； 

3、总结改良土地田间试验、土壤养分数据；同时，根据气候、地貌、土壤、

耕作制度等相似性和差异性，针对不同地块优化土壤改良方案。 

一方面，目前西部环保流转的土地中碱性土地偏多，部分土地已经弃耕多年，

改良难度较大；另一方面，由于环境、灌溉水、化肥施用等因素，改良后的土地

还是会被逐步污染。因此，土壤改良是一个逐步调节土壤理化性状的过程，根据

所流转土地的土壤情况，西部环保技术人员预计通过 3 至 5 年的持续改良，能使

土壤达到较为理想的种植条件。 

（六）公司土壤改良后的主要用途 

西部环保所流转土地在改良后仍维持土地的农业用途，不会用于非农建设。

截至目前，公司已对签署正式流转协议的土地开展了改良工作。 

2016 年，西部环保在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独贵塔拉镇和乌海市海南区巴音陶

亥镇针对已实施第一阶段改良的 3.83 万亩土地开展试种，种植的作物主要包括

小麦、玉米、水稻、葵花等。因不同作物对最宜生长的 PH 值环境要求不同，在

调节土壤到适宜作物种植的酸碱度后，弃耕的土地逐渐可以种植，直至完全修复。

根据西部环保前期在不同地块进行的试验数据，现阶段的土壤修复情况和作物增

产效果良好。 

根据西部环保的经营规划，改良阶段和改良初期 1-2 年内作为土壤改良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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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由西部环保负责开展试验种植，土壤质量相对稳定后采用转租的模式给专

业化农业种植公司和种植农户进行种植经营。 

（七）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查阅了发行人签署的土地流转协议、土地流转意向协

议、土壤修复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等文件，核查了已流转土地权属的合规性；访

谈了发行人管理层及土壤改良技术人员，获取了公司出具的说明文件，了解了从

意向协议到签署正式协议需要开展的主要工作、面临的主要风险及公司土壤改良

的具体流程；实地走访了发行人已流转的部分土地，核查了目前已流转土地的改

良情况。 

经核查，本次募投项目之一“土壤修复项目”共需流转/承包荒地、盐碱退

化和酸性土地 19 万亩用于建设土壤修复示范基地。截至本回复出具日，西部环

保已正式签署土地流转协议的土地面积约 7.07 万亩，通过与相关主体签署意向

协议方式意向取得土地面积约 13.57 万亩，合计约 20.64 万亩。公司将在现有意

向土地范围内择优确定转为正式协议，同时拟进一步在其他区域考察、洽谈以通

过流转（租赁）方式取得土地用于本次募投项目建设。 

目前已签署正式土地流转协议的土地共计 7.07 万亩，其中，6.67 万亩已办

理环境影响登记备案，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5 日签署正式协议的 4,000 亩土地正

在按照相关规定办理租赁备案和环境影响登记备案等相关手续；针对目前已签署

意向协议的 13.57 万亩土地，公司正在按照签署正式协议所需的程序，进一步履

行核查土地权属情况、水源状况、航堪丈量、土壤检测等相关事项。 

西部环保正在且未来将持续针对正式取得的土地实施土壤改良，并开展试验

种植，于土壤质量相对稳定后再流转给专业化农业种植公司和种植农户进行种植

经营。 

综上，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认为，本次发行募投项目之一“土壤修复项目”

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八）相关风险因素的披露 

根据前述补充核查，鸿达兴业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文件中关于募集资金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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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风险修订后如下：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21,534.15 万元，扣除发行费

用后拟用于土壤修复项目、PVC 生态屋及环保材料项目及偿还银行贷款。公司在

确定投资项目之前进行了科学严格的论证，募投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具备

良好的发展前景。但未来若出现产业政策变化、市场环境变化、产品的市场开

拓不及预期，可能会对项目的实施进度和实现效益情况产生不利影响。 

此外，土壤修复项目拟流转和承包荒地、盐碱退化和酸性土地 19 万亩，截

至 2016 年 12 月 6 日，西部环保已签署土地流转协议的土地面积合计约 7.07万

亩；与相关主体签署意向协议方式的意向取得土地约 13.57 万亩。从签署土地

流转意向性合同到正式签订，西部环保需开展进一步核查土地权属情况、水源

状况、土壤检测、航堪丈量等工作，此过程需综合考虑程序性工作的推进情况、

风险因素的可能影响以及公司项目资金到位情况，需花费一定的时间。综上，

发行人能否足额流转取得余下的土地及所需时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存在流

转土地不能足额取得导致募投项目不能按照既定计划实施的风险。” 

 

 



 

（本页无正文，为《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鸿

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补充回复》之签

章页）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13日 

 



 

（本页无正文，为《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鸿

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补充回复》之签

章页） 

 

 

 

 

保荐代表人：                                          

                  卞建光                  刘  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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